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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研〔2015〕11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档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 

2015 年 6月 1 日 



― 2 ―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需要，实现研究生档

案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确保研究生档案的安全及管理的严肃

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档案工作

规范》，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档案是记述和反映研究生个人经历、德才

业绩、学习和工作表现的，以个人为单位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

考的文字、表格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研究生档案由学院（部）指派专人管理，负责研

究生档案的接收、归档、整理、查阅、转递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档案材料范围 

    第四条  人事档案材料的归档范围 

    （1）高中阶段档案：高中毕业生登记表、入党入团材料、

高考报名材料、奖励材料和处分材料； 

    （2）大学阶段档案：大学入学登记表、大学毕业生登记表、

成绩单、入党入团材料、体检表、奖励材料和处分材料； 

    （3）工作单位档案； 

    （4）硕士研究生阶段档案：报考攻读硕士研究生登记表、

入学体检表、招生政审意见表、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及硕士学位

证复印件、硕士成绩单、党团组织关系、奖惩材料、毕业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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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表、毕业生登记表、硕士毕业论文摘要（中英文）、授予硕士

学位决定书、报到证（白色联）、奖励材料和处分材料； 

    （5）博士研究生阶段档案：报考攻读博士研究生登记表、

专家推荐信、入学体检表、招生政审意见表、博士研究生毕业

证及博士学位证复印件、博士成绩单、党团组织关系、奖惩材

料、毕业生体检表、毕业生登记表、博士毕业论文摘要（中英

文）、授予博士学位决定书、报到证（白色联）、奖励材料和处

分材料。 

    第五条  教学档案材料的归档范围 

    由研究生处负责提交学校档案馆归档的教学档案材料： 

    （1）研究生招生计划（文件）及录取新生名册； 

    （2）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及评分标准。 

    由各学院负责提交学校档案馆归档的教学档案材料： 

    （1）研究生学籍卡、成绩单； 

    （2）研究生试题空白卷及评分标准； 

    （3）研究生培养计划（一）、培养计划（二）； 

    （4）硕士学位申请书、论文答辩申请书、论文盲审评阅意

见书、答辩情况表等； 

    （5）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审批表； 

    （6）研究生毕业论文； 

    （7）毕业照。 

    第六条  归档材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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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归档材料含研究生人事档案和报考录取材料； 

    （2）归档材料档案袋必须注明研究生姓名、学号、专业、

年级； 

    （3）归档材料必须附《档案明细表》； 

    （4）档案移交必须双方审核完毕之后，共同签字； 

    （5）档案材料必须为原件，特殊情况附复印件的，应在复

印件上注明原件保管单位，并加盖保管单位公章。  

第三章  档案整理与管理 

    第七条  档案管理职责 

    （1）保管研究生档案为学校和社会积累个人档案史料； 

    （2）收集、鉴别和整理研究生档案材料； 

    （3）办理研究生档案查阅、借阅； 

    （4）办理研究生档案的转递； 

    （5）做好研究生档案的安全、保密、保护工作。 

    第八条  档案整理 

    （1）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要在招生工作中认真做好研究生招

生档案收集和整理的指导工作，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录取研

究生人事档案的催调； 

    （2）各学院（部）要在招生工作结束后认真做好研究生人

事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并按照人事档案保管的各项要求，指定

专人妥善管理和维护； 

    （3）研究生在学期间奖惩材料由学院（部）归入研究生档



 

― 5 ― 

案； 

    （4）研究生退学、休学、转学材料由学院（部）归入研究

生档案； 

    （5）研究生《毕业生登记表》、《学位申请表》和学籍表在

研究生毕业时经学校审核盖章后由学院（部）归入研究生档案； 

    （6）研究生党团材料由学院（部）党委（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整理之后，归入研究生档案； 

    （7）研究生毕业离校后（原则上一个月以内），学院（部）

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各类材料全部归入档案，同时列具主要

材料目录（A4 纸）并粘贴至档案袋表面，统一进行派遣。 

    第九条  日常工作中，学院（部）如发现研究生入校前档

案不全或完全缺失，必须联系研究生本人或研究生入学前所在

单位，补齐材料，如果不能补齐，需要研究生入学前所在单位

和研究生本人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存入研究生档案中。  

第四章  档案的查阅与利用 

    第十条  查阅研究生档案应填写《研究生档案查阅登记

表》，经所在学院（部）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方可查阅。 

    第十一条  查阅单位应派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到学院（部）

查阅档案，研究生本人不得查阅档案。 

    第十二条  毕业生就业单位核查档案，须持单位介绍信，

并办理档案查阅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档案一般不得外借，如必须借出使用时，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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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填写《研究生档案借阅登记表》，报研究生处批准后方

可借出，借出时间不得超过 3天（含休息日），借出档案不得擅

自转借他人。  

第五章  档案的转递和暂存 

    第十四条  毕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生成的人事档案材料由各

学院根据归档材料清单负责整理、归档。待毕业生开出报到证

后，附上报到证（白联）一起寄送至毕业生工作单位档案管理

部门。 

    同时，毕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各类教学档案由学院（部）

整理后，按学校档案馆规定时间，送交学校档案馆存档。 

    第十五条 毕业研究生人事档案由各学院（部）档案管理

人员通过邮政 EMS 转递或派专人送取，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办事

人员可凭单位介绍信领取毕业生人事档案。 

    第十六条 转出档案材料必须完整齐全，同时将转递档案

统一规定的《研究生档案转递通知单》装入档案袋，严密包封

并加盖骑缝公章。全部档案材料必须一次性寄出。 

    第十七条  转出档案时，不得扣留档案材料。 

    第十八条  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至当地人才市场

申请办理“先落户后就业”手续，凭人才市场同意接收档案的

公函办理转档，以邮政 EMS 寄送至相应人才市场；其余未签约

的毕业生档案，全部转回生源地档案主管部门（省内寄至毕业

生生源地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外根据《全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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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寄发）。学校不代管已毕

业研究生个人档案。 

    第十九条  因故转学的研究生档案寄往研究生转入院校。 

    第二十条  因故退学、开除学籍、出国离校或死亡的研究

生档案寄往生源地档案主管部门（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第二十一条  未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入学或经审查不符合录

取条件被取消入学资格的新生，其档案由学院（部）退回原档

案保管单位。   

第六章  档案员岗位职责和人员选聘 

    第二十二条  档案员上岗条件 

    （1）一般应为中共党员； 

    （2）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责任感和保密意识； 

    （3）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4）必须经过上岗培训。 

    第二十三条  档案员岗位职责 

    （1）按照《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条例》，负责对各类档案的

接收、分类、整理、归档，负责档案材料的管理； 

    （2）档案要专人、专柜保管，离开档案保管室要随手关灯、

关窗、关门，钥匙由档案员随身携带，要有安全意识。档案保

管室是保管档案的机要重地，非档案管理人员未经许可一律不

得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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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严格执行《档案借阅制度》，档案内容一律不得外传。

借出的档案要进行登记，并负责定期追还归档，确保档案齐全、

完整； 

    （4）档案主要供应本校使用，如外单位需要查阅、利用档

案资料，须经学院领导批准同意。经同意借阅的档案，必须由

借阅人严格保管，防止遗失和泄密，阅后必须及时归还给档案

保管员； 

    （5）树立和加强保密观念，做好档案的保密、保管工作。

要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保密情况检查，如发现有泄密情况，要

及时报告研究生处和学院领导，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6）在档案保管室内不得存放易燃品和私人物品，严禁吸

烟。做好通风、降湿、防火、防盗和卫生工作。 

    第二十四条  人事档案和教学档案可由同一人负责管理，

也可分别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6月 11日印发 


